
丰政办发〔2013〕21号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消防工作考核实施办法和考核责任

分工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区政府各委、办、局，各区属机构：

为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北京市消防条

例》、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消防工作的意见》（国发

〔2011〕46号）、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消防工作的

意见》（京政发〔2012〕22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进一

步强化消防工作责任，依据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消防工作

考核实施办法和考核责任分工的通知》（京政办发〔2013〕46

号）精神，经区政府同意，现将《丰台区消防工作考核实施办

法》和《丰台区2013年消防工作考核责任分工》印发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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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认真贯彻执行。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明确负责领导和工作机构及人员，强

化组织实施和迎考准备，收集整理好基础资料和文书档案，全

力推进各项考核任务落实，按月报送工作进展至区防火安全委

员会办公室。特别是各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要切实强化属地

管理，将考核内容分解至基层，细化到环节，使消防工作责任

落实到一线。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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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消防工作考核实施办法

    第一条  根据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消防工作考核实施

办法和考核责任分工的通知》（京政办发〔2013〕46号）精

神，为严格落实本区消防工作责任，有效预防火灾和减少火灾

危害，进一步提高公共消防安全水平，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消防工作考核是对各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落实

消防工作责任、完成年度消防工作的情况进行考核。

各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为本地区消防工作第

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主要责任人，其他负责人按照“一岗

双责”落实消防工作责任。

第三条  在区政府统一领导下，区防火安全委员会负责组

织全区消防工作考核及迎接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年度考核等工

作。

区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具体组织实施全区消防工作考核

及迎接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年度考核等工作。

各级政府及所属部门应加强协作配合，就火灾预防措施落

实、消防安全基础建设、消防安全责任落实等考核事项共同研

究制定政策、完善机制、加强保障措施，推进工作落实。

第四条  考核工作组每年12月底前（在市考核组考核丰台

区之前）对各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本年度消防工作完成情况

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上报市防火安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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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考核工作坚持客观公正、科学合理、公开透明、

求真务实的原则。

第六条  考核内容依据国务院及公安部、市政府有关消防

工作文件、年度消防工作部署、阶段性消防事业发展建设规划

等内容制定，由区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报请区政府审定同意

后，于每年一季度以“政府落实消防工作责任制绩效评价项目

分解书”的形式下发。

第七条  考核工作实施细则，由考核工作组根据“政府落

实消防工作责任制绩效评价项目书”，结合实际研究制定，提

请区防火安全委员会审定同意后，于每年四季度以“政府落实

消防工作责任制绩效评定书”的形式下发。

第八条  考核工作组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座谈走

访、实地查看、定期督导、阶段评价等方式，按照考核工作实

施细则逐项进行量化评分。

考核采用评分法，满分为100分。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

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考核得分90分以上为优秀，80分

以上90分以下为良好，60分以上80分以下为合格，60分以下为

不合格。（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第九条  考核结果由区防火安全委员会向各街道办事处、

乡镇政府和有关部门进行通报。对考核结果为优秀的予以通报

表扬，有关部门在相关项目安排上优先予以考虑。考核结果同

时作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考核、安全生产综合考核和精神文明

创建消防安全管理项目评分的主要依据。

—4—  



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应在考核结

果通报后一个月内提出整改措施，向区防火安全委员会作出书

面报告。

第十条  各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发生较大以上亡人火灾

责任事故的，年度考核结果直接认定为“不合格”。（以上含

本级）

第十一条  对在考核工作中弄虚作假、瞒报虚报情况的，

予以通报批评，对相关责任人依法依纪追究责任。

第十二条  对区属行业、系统主管部门的年度消防工作考

核，参照本办法要求，结合实际组织实施。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丰台区2013年消防工作考核责任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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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区委各部、委、室，区人大办、政协办，区法院、检察院，区

群团组织。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年9月18日印发 


